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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本公告乃由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1)條下的披露責任作出。

根据國務院《關於調整適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開股東大會通知期限等事項規定的批

復》(國函〔2019〕97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2018 年修訂）》、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頒佈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2018年修訂）及《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2019年修訂）》等相關規定，本公司建議對本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

程」）進行若干修訂，建議修訂公司章程之決議案將作為一特別決議案提呈本公司

股東週年大會審議。

一般資料

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修訂公司章程的進一步資料、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上市

規則要求的其他資料的通函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劉雲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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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劉雲龍先生、劉民先生、張玉之先生及李
志信先生；非執行董事姚有領先生及王全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唐慶斌先生、
宋執旺先生及蔡忠傑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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